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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实施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回购方案内容和回购审批情况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原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

12月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青岛天华院化学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CNCE� Global� Holdings� (Hong� Kong)� Co.,Limited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980号）核准了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详见公司于2018年12

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65）。 根据《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修订稿）》、中国化工装备环球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装备环球” ）与公司签订

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境外）》和《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境外）》，装备环球承诺装备卢森

堡2018年、2019年以及2020年各会计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

47,581.87千欧元、47,710.15千欧元、57,027.92千欧元；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三个月内，公司应聘请具

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装备卢森堡出具 《减值测试报告》， 如装备卢森堡期末减值

额＞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则装备环球应在《减值测试报告》出具

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对公司另行进行补偿。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0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净利润差

异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1)第1138号）和《2020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

告》（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1）第10100号），装备卢森堡2020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千欧元

标的公司 承诺金额 实际完成金额 差额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装备卢森堡 57,027.92 -19,106.96 76,134.88 234,335,034股

2020年度，装备卢森堡扣非后净利润为-13,161.76千欧元；会计估计变更减少2020年度无形资

产摊销费用68,855,005.88元，由此增加2020年度合并净利润46,821,404.00元，按照2020年度欧元

兑人民币平均汇率7.8755折算折合5,945.20千欧元。 根据 《关于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 (Luxembourg)� S.à.r.l.重组承诺业绩的补充承诺》，公司因会计估计变更所增加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计入承诺业绩，故前述因会计估计变更而增加的5,945.20

千欧元净利润不计入承诺业绩，公司2020年业绩承诺完成的实际金额为-19,106.96千欧元。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Luxembourg)� S.à.r.l100%股权减值测试报告及专项审核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2021)第3078号），装备卢森堡100%股权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价格，装

备环球无需另行向公司就装备卢森堡减值情况进行补偿。

综上，承诺方装备环球在2020年度根据承诺应补偿股份数量为234,335,034股，该等股份应由公

司以总价1元回购并注销。

2021年9月1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装备环球拟执行盈利补偿

承诺的议案》；2021年9月11日， 公司披露了《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化工装备环球控股

（香港）有限公司拟执行业绩补偿承诺暨回购公司股份预案及致歉的公告》（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www.sse.com.cn）的2021-043号公告）；2021年

10月18日，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装备环球拟执行盈利补偿承诺的议案》

（详见公司2021年10月1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www.

sse.com.cn）的2021-052号公告）。

二、回购实施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2021年12月29日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上

述234,335,034股股份（限售流通股）已经过户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装备环球已完成对其2020

年度的业绩补偿承诺。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1年12月14日， 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完成对另一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安信乾盛财富－平安银行－安信乾盛稳定信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所

持公司301.25万股股票的回购。根据《安信乾盛稳定信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终止协议》，安信乾盛资产

管理计划的清算期截止至2021年12月31日。交易完成后，安信乾盛财富－平安银行－安信乾盛稳定信

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不再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

和持股比例均未发生变化。

除前述内容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装备环球拟执行盈利补偿承诺的议案》之日起至公司发布本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

公告前一日的期间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四、股份注销安排

经公司申请， 公司将于2021年12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销本次

所回购的股份234,335,034股，并将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本次注销后

股份数（股） 比例（%）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

（股）

股份数（股） 比例（%）

有限售股份 324,716,369 44.27 -234,335,034 90,381,335 18.11

无限售股份 408,693,024 55.73 0 408,693,024 81.89

股份总数 733,409,393 100.00 -234,335,034 499,074,359 100.00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

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公司控股股东装备环球的一致行动人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已将其持有的211,711,049股的表决权委托给装备环球（详见公司2021年12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www.sse.com.cn）的2021-054号公告）。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后装备环球通过直接持有股份及接受表决权委托的方式拥有的表决权股份数

量合计为309,227,5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96%。 公司控股股东仍为装备环球，实际控制人仍为国

务院国资委，因此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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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2月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8号中国人保大厦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446,941,87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2,385,878,231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061,063,6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15319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73.23147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6.92172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董事长罗熹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

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2人；王智斌董事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祝用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登记公司点

票监察员、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372,503,064 99.958701 13,372,467 0.041291 2,700 0.000008

H股 2,486,812,909 81.240157 571,205,733 18.660368 3,045,000 0.099475

普通股合

计

34,859,315,973 98.342238 584,578,200 1.649164 3,047,700 0.008598

2、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353,944,300 99.901396 31,933,831 0.098603 100 0.000001

H股 1,191,088,291 38.910929 1,869,962,351 61.088646 13,000 0.000425

普通股合

计

33,545,032,591 94.634490 1,901,896,182 5.365473 13,100 0.000037

3、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370,122,964 99.951351 15,755,067 0.048648 200 0.000001

H股 2,337,329,976 76.356791 723,720,666 23.642784 13,000 0.000425

普通股合

计

34,707,452,940 97.913815 739,475,733 2.086148 13,200 0.000037

4、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385,380,331 99.998463 497,700 0.001536 200 0.000001

H股 3,061,000,642 99.997942 50,000 0.001633 13,000 0.000425

普通股合计 35,446,380,973 99.998418 547,700 0.001545 13,200 0.000037

5、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385,380,331 99.998463 497,700 0.001536 200 0.000001

H股 3,061,000,642 99.997942 50,000 0.001633 13,000 0.000425

普通股合计 35,446,380,973 99.998418 547,700 0.001545 13,200 0.000037

6、 议案名称：关于集团公司董事与监事2020年度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385,132,131 99.997696 743,400 0.002296 2,700 0.000008

H股 3,057,140,642 99.871842 3,910,000 0.127733 13,000 0.000425

普通股合计 35,442,272,773 99.986828 4,653,400 0.013128 15,700 0.00004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张涛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的议案

37,043,

940

73.472027

13,372,

467

26.522618 2,700 0.005355

6

关于集团公司董事与监事

2020年度薪酬清算方案的

议案

49,673,

007

98.520204 743,400 1.474441 2,700 0.00535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第2项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的赞成票。

议案1、3、4、5、6项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赞成票。

有关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于2021年11月12日发布的《中国人保关于召开2021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国人保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以及12月10日发布的

《关于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苏、候泉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

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01319�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人保 公告编号：临2021-068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的通知和材料于2021年12月9日以书面方

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于2021年12月29日在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8号中国人保大厦以现场会议方

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3名，现场出席9名，视频连线出席4名。 邵善波董事、高永文董事、崔历董事、

徐丽娜董事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罗熹董事长主持。监事会成员及部分高级管理层成员列

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人民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恢复与处置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集团2021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01319� �证券简称：中国人保 公告编号：临2021-069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的

通知和材料于2021年12月13日以书面方式发送全体监事，会议于2021年12月29日在北京市西城区西

长安街88号中国人保大厦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4名，实际出席监事4名，其中李慧琼

监事以电话连线方式出席。经半数以上监事推举，许永现监事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表决，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履职尽职监督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第四届履职尽职监督委员会组成为：张涛先生(主任委员)、许永现先生、张彦女

士。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张涛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履职尽职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任期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算，其余委员任期自本次会议之日起算。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财务与内控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第四届财务与内控监督委员会组成为：李慧琼女士（主任委员）、许永现先生（副

主任委员）、王亚东先生。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委员任期均自本次会议之日起算。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2022年度工作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集团2021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03568� � � � � � �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2021-122

转债代码：113607� � � � � � � �转债简称：伟20转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伟20转债” 赎回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数量：面值人民币504,000元（5,040张）

●赎回兑付总金额：人民币504,393.12元

●赎回登记日：2021年12月28日

●赎回价格：100.078元/张

●赎回款发放日：2021年12月29日

●可转债摘牌日：2021年12月29日

一、本次可转债赎回的公告情况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票自2021年10月27日至2021年12月6日连

续三十个交易日内有二十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伟20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根据《浙江伟

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

定，已触发“伟20转债”的赎回条款。

（二）履行程序情况

2021年12月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伟20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伟20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伟20转债” 全部赎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伟20转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104）

公司于2021年12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浙江伟明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实施“伟20转债” 赎回暨摘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9），并于2021年12月17日

至2021年12月27日期间发布了8次关于实施“伟20转债”赎回的提示性公告，相关赎回事项如下：

1、赎回登记日及赎回对象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1年12月28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伟20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2、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078元/张（面值加当期应计利

息）。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计息年度（2021年11月2日至2022年11月1日）票面利率为0.50%；

计息天数：2021年11月2日至2021年12月29日（算头不算尾）共57天；

当期应计利息：IA� =B×i×t/365=100×0.50%×57/365=0.078元/张；

赎回价格=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078=100.� 078元/张

投资者债券利息所得扣税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投

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面值每千元可

转债赎回金额为1,000.78元人民币（含税），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1,000.62元人民币（税后）。 可转债

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

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

行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

居民企业， 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即面值每千元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1,000.78元人民币

（含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机构

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规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

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

税。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2021年34号），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

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包括QFII、

RQFII）， 本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发赎回款， 持有人实际面值每千元可转债派发赎回金额为1,

000.78元人民币。

3、赎回款发放日

本次赎回款发放日为2021年12月29日。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结果和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一）赎回余额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1年12月28日）收市后，“伟20转债” 面值余额为人民币504,000元，占“伟

20转债”发行总额人民币120,000万元的0.04%。

（二）转股情况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1年12月28日）收市后，累计面值人民币1,199,496,000元“伟20转债” 已

转换为公司股票，占“伟20转债”发行总额的99.96%；累计转股数量为55,249,050股，占“伟20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4.40%，其中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2月28日期间，累计转股数量为

50,392,969股，期间因转股引起的股份变动情况见下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年9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1年12月28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56,542,551 46,698,549 1,303,241,1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694,420 -3,694,420 0

总股本 1,256,542,551 46,698,549 1,303,241,100

（三）可转债停止交易及转股情况

2021年12月29日起，“伟20转债” 停止交易和转股， 尚未转股的面值人民币504,000元（5,040

张）“伟20转债”被冻结。

（四）赎回兑付金额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公司本次赎回可转债数量为5,040张，赎回兑付的总金额为人

民币504,393.12元，赎回款发放日为2021年12月29日。

（五）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可转债赎回兑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504,393.12元，不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重大影响。

本次“伟20转债”转股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303,241,100股，增加了公司自有资本，资产负

债结构更为稳健，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同时由于股本增加，短期内对公司每股收益稍有摊薄。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后续事项

自2021年12月29日起，“伟20转债”（证券代码：113607）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03568� � � � � � �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2021-123

转债代码：113607� � � � � � � �转债简称：伟20转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在一致

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股份计划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因资产规划需要，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大股东一致行动人王素勤女

士、项淑丹女士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不超过600.03万股给项淑丹女

士、项奕豪先生为100%持有人的私募基金产品：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兴盛6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迎水兴盛6号”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飞龙2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迎水飞龙20号”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巡洋1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迎水巡洋12号”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6%。

●本计划属于大股东一致行动人成员或构成发生变化，其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未发生变化，不涉

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计划概述

公司于2021年12月29日收到大股东一致行动人王素勤女士、项淑丹女士发来的告知函，因资产规

划需要，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王素勤女士、项淑丹女士拟以大宗交易方式合计转让不超过

600.03万股给迎水兴盛6号、迎水飞龙20号、迎水巡洋12号，同时王素勤女士、项淑丹女士、项奕豪先生

将与上述私募基金产品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迎水兴盛6号、迎水飞龙20号、迎水巡洋12号由项淑丹女

士、项奕豪先生100%持有。 本次股份变动系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进行的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

会导致其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发生变化。

本计划实施前，公司大股东伟明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项光明先生和一致行

动人王素勤女士、朱善银先生、朱善玉先生、章锦福先生、章小建先生、陈少宝先生、项淑丹女士、项鹏

宇先生、项奕豪先生、朱蓓蕾女士和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享嘉恳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大股东和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23,095,66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70.83%；本

计划实施后，大股东和一致行动人及迎水兴盛6号、迎水飞龙20号、迎水巡洋12号合计持股数量和持股

比例保持不变，仍为923,095,66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70.83%。

二、本计划主要内容

1、转让原因：资产规划

2、转让方式：大宗交易

3、转让价格：根据转让时市场价格确定

4、拟转让股份来源与性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大宗交易方式等取得的股份，拟转让股

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5、拟转让期间：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即 2021�年12月30日至 2022年6月29日（根据中国

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6、拟转让比例及数量：王素勤女士、项淑丹女士拟合计转让不超过600.03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0.46%。 若计划实施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拟转让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

调整。

同时，王素勤女士、项淑丹女士、项奕豪先生将与迎水兴盛6号、迎水飞龙20号、迎水巡洋12号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

三、其他相关事项

1、王素勤女士、项淑丹女士将根据个人资产规划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计划。 本计划存在转让时

间、数量、交易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计划进展情况按规

定进行信息披露。

2、本次股份转让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计划属于大股东一致行动人成员或构成发生变化，其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未发生变化，不涉

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督促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00997� � � � �证券简称：开滦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52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对象：唐山中泓炭素化工有限公司

● 委托贷款金额： 700.00万元

● 委托贷款期限： 1年

● 委托贷款利率： 4.95%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2021年12月28日，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开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开滦财务公司” ）、唐山中泓炭素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中泓公司” ）签署编号

为“WTDK2021120号”的《委托贷款合同》，公司通过开滦财务公司向唐山中泓公司提供700.00万元

的委托贷款。 唐山中泓公司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资金支持。

公司向唐山中泓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有利于保证该公司正常的资金需求。 该笔贷款期限自2021年

12月28日至2022年12月27日止，贷款利率为4.95%，贷款期限一年。 公司本次向唐山中泓公司提供的

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该笔委托贷款免除委托贷款手续费，2021年度未经审计的委托贷款手续费累计发生8.97万元，未

超出2021年度预计额度。

（二）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公司向唐山中泓公司提供不超过28,000.00万元的委托贷

款，截至目前公司已对唐山中泓公司发放委托贷款26,863.00万元，委托贷款剩余额度1,137.00万元。

二、委托贷款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唐山中泓炭素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主要办公地点）：曹妃甸工业区化工产业园区

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顺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技术引进、生产所需设备原材料进口。

（二）委托贷款对象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唐山中泓公司正处于建设期，2018年—2020年无营业收入。

（三）委托贷款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唐山中泓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其50%的股权。

（四）委托贷款对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0年末，唐山中泓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78,645.27万元，负债总额53,187.11万元,净

资产25,458.16万元，该公司正处于建设期，2020年度无营业收入，利润总额-2,127.44万元，净利润

-2,127.44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唐山中泓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78,089.31万元，负债总额

54,278.20万元，净资产23,811.11万元，该公司正处于建设期，2021年1-9月无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与

净利润均为-1,647.05万元。

三、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运转和相关投资。 公司利用部分闲

置自有资金开展委托贷款，有利于保证该公司正常的资金需求，减少财务费用，更好地回报全体股东。

四、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唐山中泓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50%股权，公司可以掌握该笔资金的使用情况，风险可

控。 公司将会对该公司的还款情况进行监控，如发现或判断出现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

或降低委托贷款风险。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发放委托贷款为83,996.25万元，均为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发放

的委托贷款，公司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也不存在违规发放委托贷款和逾期未收回委托贷款

的情形。 其中：为子公司唐山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26,400.00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浩

化工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10,000.00万元， 为子公司唐山中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8,

000.00万元，为子公司承德中滦煤化工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5,100.00万元，为参股公司唐山中泓公

司发放委托贷款26,496.25万元，为参股公司山西介休义棠倡源煤业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6,000.00

万元， 子公司山西中通投资有限公司为参股公司山西介休义棠倡源煤业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2,

000.00万元。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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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2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太子路1号新时代广场1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21,255,6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03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谢

春林先生因遵守防疫规定无法主持会议，副董事长吴泊先生、副董事长宋德星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主

持会议，经过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选董事邓伟栋先生主持会议。 鉴于防控新冠疫情的需要，部分董

事、监事及公司高管通过网络方式参加会议。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5人，副董事长吴泊先生、副董事长宋德星先生、董事王永新先生、董

事苏新刚先生、董事钟富良先生，独立董事张良先生、独立董事盛慕娴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孔康先生出席会议；财务总监吕胜洲先生、副总经理闫武山先生、副总经理丁磊先

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21,156,987 99.9983 98,520 0.0016 100 0.0001

2、议案名称：关于现金收购中外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1,727,084 99.9789 298,160 0.0195 21,800 0.001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

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26,484,

713

99.9768 98,520 0.0230 100 0.0002

2

关于现金收购中外运集装

箱运输有限公司100%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26,263,

373

99.9249 298,160 0.0698 21,800 0.005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1为特别决议案，需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即为通过。

本次会议议案2为普通决议案，需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即为通过，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伟、杨楚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现场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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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2126号）核准，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2,920,451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0.4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1,385,999,671.97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25,637,027.53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1,360,362,644.44元。 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将募集

资金总额扣除承销保荐费后划转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已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健验【2020】7-139号《深圳

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及公司全

资子公司福建科达利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惠州科达利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科达利” ）会

同现任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与相关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截至本公告日，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存续状态

1

惠州科达利精密工业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深圳龙华支行

33809010010032850

9

惠州动力锂电池精密

结构件新建项目

存续

2

惠州科达利精密工业有

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深圳上梅

林支行

38920188000099392 存续

3

惠州科达利精密工业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深圳生态园支

行

755946937610701 已注销

4

惠州科达利精密工业有

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新洲支行

95508800422370001

42

本次注销

5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营业

部

73010122001955717 补充流动资金 已注销

6

福建科达利精密工业有

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新洲支行

95508802301970001

69

福建动力锂电池精密

结构件二期项目

存续

7

惠州科达利精密工业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深圳生态园支

行

755946937610502

惠州动力锂电池精密

结构件三期项目

存续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惠州动力锂电池

精密结构件新建项目” 暂未使用的部分募集资金47,500万元分别用于公司“福建动力锂电池精密结

构件二期项目” 及“惠州动力锂电池精密结构件三期项目” 的建设，其中福建动力锂电池精密结构件

二期项目使用25,000万元、惠州动力锂电池精密结构件三期项目使用22,500万元。 该事项已经公司

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1年9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72）及2021年10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

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80）。

公司已按照规定将“惠州动力锂电池精密结构件新建项目”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洲支行，银行账号：9550880042237000142）的募集资金25,000万元转入“福建

动力锂电池精密结构件二期项目”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洲支行，

银行账号：9550880230197000169），其专户理财收益及结息已全部用于支付“惠州动力锂电池精密

结构件新建项目”工程建设款项，并已办理完毕该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本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

公司及惠州科达利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金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相

应终止。

四、备查文件

（一）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

（二）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3033 证券简称：征和工业 公告编号：2021-048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打造区位集中的现代化生

产基地，同意全资子公司青岛征和链传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征和链传动” ）以自有资金购置公司控

股股东青岛魁峰机械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平度市宏昆花生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宏昆公

司” ） 所持有的位于山东省平度市麻兰镇驻地平古路南侧一处工业房地产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

月2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二、本次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完成上述产权证书办理工作，取得了平度市自然资源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

产权证书》（以下简称“不动产权证书” ）。 具体内容如下：

证书编号：鲁（2021）平度市不动产权第0025133号

权利人：青岛征和链传动有限公司

共有情况：单独所有

坐落：平度市白沙河街道办事处园区路7号

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

权利性质：出让/存量房

用途：工业用地/仓库

面积：13249.92㎡（单独所有土地使用权面积）/1790.53㎡(房屋建筑面积）

使用期限：1998年12月22日起2048年12月21日止

因重新测绘导致产权登记面积与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合同》时的标的资产面积有

差异，征和链传动与宏昆公司于近日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合同之补充合同》，将标的资

产面积更改为“房屋建筑面积合计1,790.5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3,249.92平方米” 。 根据重新测

绘结果及《资产评估报告》（编号：青天评报字[2021]第QDV160号）的“评估结果汇总表” ，双方协商

将标的资产转让价款调整为4,283,831.84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宏昆公司已将标的资产转让价款的

差额226,732.16元退回。

三、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取得上述不动产权证书，确认公司拥有上述房地产的产权，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提供了必

要的保障，该等房地产将用于未来项目建设，解决公司办公场地、生产基地等问题，有利于未来公司更

好地开展各项业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30日


